
中華民國血友病協會   

第十屆第 5次理監事會  會議記錄 

一、時間：115年 1月 25日 上午 10點 30分 至 下午 2點 10分 

二、地點：朝暮良辰婚宴會館-台中文南店，二樓《香雪》廂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 99號) 

三、主席：李錦龍  理事長          

四、出席理監事： 

理事：李錦龍、蔡佩玲、于千容、陳祈樺、廖阿水、羅素連、陳昱安、 

蕭弘裕、劉真賓、楊明儒、林建志、林家輝、陳志宗、陳品燁。 

監事：張萬來、蕭景瑜、洪愷駿、張弘明。 

請假理監事：盧瑞晟、郭國賓。 

五、列席：王哲偉、蔡禮任(活動志工) 

六、報告事項 

1、日常會務報告：114年 11-12月協會工作情形。 

2、114年秋季衛教執行成果。 

3、115年上半年度工作計畫。 

4、2026WFH確定人選。 

5、協會補助審核小組名單。 

 

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由：114年度 1月至 12月報表及相關帳冊提請審核。 

 說明：依本會章程第三章第十八條執行。 

決議：經出席理監事決議通過。 

 

第二案 

    案由：審理新申請入會。 

 說明：依章程第二章第七條辦理。 

新申請入會會員：黃 O榮、林 O宗、戴 O仁。 

新申請入會準會員：戴 O康。 

決議：經出席理事決議通過。 

 



第三案 

    案由：113學年度獎學金申請審核。 

 說明：依章程第一章第五條執行。 

決議：經出席理事決議由審核小組審理。 

 

 

第四案 

    案由：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血友病協會交通費用補貼出席費支給辦法。 

 說明：接續第十屆第 4次理監事會討論事項第六案，提案人(理事 楊明儒)建

議為使制度明確，宜增列出席費支給標準及條件，並納入原提案之本

會交通費用補貼辦法草案，一併規範。 

決議：此案與第五案相似度高，經出席理事決議於下次會議再議。 

 

 

第五案 

    案由：理監事會出席費與交通費補貼 

    提案人：理事 蕭弘裕 

說明：1. 出席費乃本會行之多年之辦法，本會理、監事有出席會議之事實， 

         均可支領。 

2. 出席會議之交通費補貼亦本會行之多年辦法，本會理、監事有出席 

   會議之事實且提供出席產生之交通費用票證/收據，均可憑票證/收 

   據申請實支實付之交通費。 

建議出席費及交通費補貼均維持現狀；唯理監事申請交通費部分，僅

以本會理監事本人之來回票證各乙張為依據，隨行家屬及親友交通費

不得列入申請。 

 決議：此案與第四案相似度高，經出席理事決議於下次會議再議。 

 

 

第六案 

    案由：115年會員大會籌辦。 

    說明：依章程第四章第二十五條執行。 

 決議：經出席理事決議交由秘書處統籌，並於群組及下次會議討論細節。 

 

 

第七案 

    案由：草擬修改章程。(修正條文請參閱附件一) 

    說明：接續第十屆第 4次理監事會臨時動議提案二，討論理監事參與會議方

式及調整入會資格。 

 決議：經出席理事決議，移除修正條文第九條「重度身心障礙」一詞，並通 

過本次提出修正條文全數內容，後續提至會員大會決議。 

 

 



八、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本會信用卡使用規則。  

    說明：為使會務推展順利且確保財務使用正當性，故提出討論。 

    決議：經出席理事決議： 

          1.會務支出由理監事代付調整為本會信用卡支出。 

          2.使用信用卡前，持卡人(理事長 李錦龍、常務理事 盧瑞晟)須於理監 

            事會提出說明及討論。 

 

提案二 

    案由：購置合唱團電子琴。 

    說明：原合唱團電子琴使用多年已損，為使練習與演出順暢，提出此案。 

    決議：經出席理事決議通過，並請合唱團於下次會議提出合唱團年度計畫。 

 

提案三 

    案由：活動報名方式與無障礙參與者安全事項。 

    說明：報名方式應於籌備時達成共識，並於報名截止後，搭配相應志工人數。 

    決議：經出席理事決議下次會議提出「報名方案」及「安全事項」，皆須再議。 

 

九、散會 



附件一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血友病協會章程（修正草案）  總說明 

提案人：楊明儒 提案日：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一、章程名稱修正：按「組織章程」，應係僅規範成員、編制人數等人事相關

項目之用詞，然本章程係關於本會設立宗旨、任務、組織及職權、會員資

格及權利義務等整體事事，故刪除「組織」用字。 

二、修正（增訂）第 2 條本會宗旨及第 5 條本會任務，俾含括本會實際辦理事

務及社會福利基本法所定社會福利範疇，以爭取公益彩券盈餘補助款，挹

注本會財源。 

三、修正申請加入本會會員之資格：個人會員部分，民法第 12 條關於成年年齡

規定已修正為滿 18 歲，章程第 7 條關於個人會員年齡限制已不合時宜，應

予檢討修正，另病友家屬入會資格未納入配偶，宜一併修正納入，以玆周

全。又，民法成年年齡之規定，係基於責任能力與行為能力相當原則而定，

同法第 13 條至第 15 之 2 條，另有對責任能力不完全者加以限制其行為能

力之規定，已成年之自然人亦有不具完全行為能人者，故本次修正援引民

法行為能力用詞，取代章程原年齡限制用詞。餘準會員、贊助會員、團體

會員及榮民會員之申請入會資格亦一併修正，以符合會員種類名稱之意函。 

四、配合人民團體法第 25 條第 3 項增訂「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人民團體章程得

訂明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時，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方式為之」，修正章程第 25 條、第 28 條，增列會員（會員大會）、

理事會、監事會，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五、侯補監事增加為二人，俾使有監事請辭或經除名之後，監事會人數得維持



奇數，確保多數決之可能。 

六、餘，就部分條文之內容，文字、用詞修正或移列其他條次下，以健全本章

程整體架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血友病協會章程（修正草案）  逐條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血友病協會章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血友病協會組織章程 按「組織章程」，應係僅規範成員、編制

人數等人事相關項目之用詞，然本章程係

關於本會設立宗旨、任務、組織及職權、

會員資格及權利義務等整體事務，故刪除

「組織」用字。 

第二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

體。 

本會宗旨為：增進我國血友病及類血友病相

關權益及福祉為目的，包括但不限於推動病

因發現、疾病預防及症狀治療等相關醫學研

第二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

體，宗旨為：本會為造福血友病及類血友，

推動我國血友病及類血友病之病因及相關醫

學研究，提升醫療照護水準，達到減少傷害

增進相關權益及福祉為目的。 

分項列示原條文內容，並調整文字敘述方

式。 

參考社會福利基本法第 2 條關於社會福利

之定義，增列「減少、改善因病引發之關

節變形、肌肉損傷等永久性傷害，提供弱

勢病友或併有身心障礙病友於往返醫療院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究，提升醫療水準，增廣照護範圍，減少、

改善因病引發之關節變形、肌肉損傷等生理

性、心理性傷害，提供弱勢病友或併有身心

障礙病友於往返醫療院所、醫療費用方面之

經濟協助、補助、救助、津貼，結合專業資

源提供多元化社會支持與福利服務，及其他

可造福現有病友及未來潛在病友之事務。 

所、醫療費用方面之經濟協助、補助、救

助、津貼」，及增列「疾病預防」（例

如：帶因檢測）、「結合專業資源，提供

多元化社會支持與福利服務」、「其他可

造福現有病友及未來潛在病友之事務」等

列示目的，以求周全。 

第三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並得依法

設立分級組織。 

本會分級組織應加入為本會團體會員。 

第三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並得依法

設立分級組織。 

增訂第 2 項，由原第 7 條第 2 款關於團體

會員之規定移列於此，以健全章程整體架

構。 

第五條 第五條 配合第 2條本會宗旨之修正，增列第 8、9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本會之任務如下： 

1、 舉辦血友病及類血友，家屬及關懷人

士聯誼活動，藉此增進友誼，交換各

種防治心得。 

2、 傳播血友病及類血友病知識，促進衛

生教育，加強防治效果。 

3、 促進各醫療機構建立良善之血友病及

類血友病的醫療照護。 

4、 協助血友病及類血友病之相關醫學研

究。 

5、 促進社會大眾對血友病及類血友病之

重視、關懷與協助。 

本會之任務如下： 

1、 舉辦血友病及類血友，家屬及關懷人

士聯誼活動，藉此增進友誼，交換各

種防治心得。 

2、 傳播血友病及類血友病知識，促進衛

生教育，加強防治效果。 

3、 促進各醫療機構建立良善之血友病及

類血友病的醫療照護。 

4、 協助血友病及類血友病之相關醫學研

究。 

5、 促進社會大眾對血友病及類血友病之

重視、關懷與協助。 

任務項目。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6、 爭取及促進血友病及類血友病之相關

權益及福祉。 

7、 加入世界血友病聯盟，促進我國與國

外醫療研究機構之交流與合作。 

8、 協助、補助、救助、津貼血友病及類

血友病友進行改善或預防病症、併發

症之手術費用，及術後之肌肉力量復

健療程往返交通支出。 

9、 辦理其他符合本會宗旨之事務。 

6、 爭取及促進血友病及類血友病之相關

權益及福祉。 

7、 加入世界血友病聯盟，促進我國與國

外醫療研究機構之交流與合作。 

第七條 

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個人、團體，得申請或被

推薦加入本會。 

第七條 

本會會員分下列五種： 

1、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

本條各項作架構調整及作款次調整。 

民法第 12 條成年年齡已修正為滿 18 歲，

宜配合修正會員年齡限制。另考量民法第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本會會員之種類及申請入會資格如下： 

1、個人會員： 

1. 具完全行為能力之血友病或類

血友病病友。 

2. 未具完全行為能力之血友病或

類血友病病友為本會準會員

者，其法定代理人。 

3. 血友病或類血友病病友為本會

會員者，其具完全行能力之配

偶、二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 

2、準會員：未具完全行為能力之血友病

或類血友病病友。 

十歲之血友病及類血友病患者、直系

親屬或監護人。 

2、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公私立

機構或團體。本會分級組織應加入本

會為團體會員。團體會員應推派代表

一人，以行使會員權利。 

3、榮譽會員：凡對本會有重大貢獻之社

會人士，或對血友病及類血友病之研

究有重大貢獻之醫學生物科技專業人

員，經理事會推薦通過，得為本會榮

譽會員。 

4、贊助會員：熱心贊助且支持本會推行

13 條至第 15 之 2 條規定，除限制了未成

年人之行為能力外，另亦限制了受監護宣

告人、受輔助宣告人之行為能力，即成年

人不一定有完全行為能力，故改以「具或

未具完全行為能力」取代「年齡限制、成

年、未成年」用詞。 

個人會員：改訂病友家屬申請入會資格，

並 增 限 總 合 人 數 上 限 為 2 人 ： 

1.增訂病友之配偶具申請入會資格。 

2.未具完全行為能力之病友（含未成年病

友、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成年病友），其

法定代理人（即監護權人，監護人、輔助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3、團體會員：依法登記、立案之公、私

立機構或團體。其應推派成員一人為

代表，以行使會員權利。 

4、贊助會員：熱心以出資、出力方式，

贊助、支持本會推行會務，惟無意願

直接參與本會運作之個人或團體。 

5、榮譽會員：凡對本會有重大貢獻之社

會人士，或對血友病及類血友病之研

究有重大貢獻之醫學生物科技專業人

員。 

每一血友病或類血友病病友，其法定代理

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加入本

會務之團體或個人。 

5、準會員：凡未滿 20 歲之血友病及類血

友病患，且監護人或父母之一為本會

會員。 

申請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

並繳納會費。 

人 等 ） 具 申 請 加 入 會 員 資 格 。 

3.病友之具完全行能力二親等以內血親或

姻親。 

團體會員：增訂入會資格以依法登記、立

案者為限規定。另，原「本會分級組織應

加入為本會團體會員」規定，移列為第 3

條第 2項，以健全章程整體架構。 

贊助會員：酌作文字修正，及增列「無意

願直接參與本會運作」字句，以呼應第 8

條限制其會員權利之規定。 

榮譽會員：其乃象徵性質之身分，有助於

提升該員及本會形象，理應經由他人應取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會個人會員者，除未成年病友之父母外，以

一人為限。 

具第一項第一至四款之資格者，申請入會時

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審核通過，並

繳納入會費及當年度會費後，始具會員身

分。 

榮譽會員應經本會會員或第三人推薦，並獲

其本人同意，送理事會審核通過後，始具會

員身分。 

第一項第二款之準會員，於其具有或恢復完

全行為能力後，得單獨向本會提交證明文

件，由準會員轉換為個人會員。 

得其本人同意後，始向本會推薦入會為

宜。 

 

 

現行規定第三項入會申請程序，配合榮譽

會員改為推薦方式入會，及第 9 條條增列

榮譽會員免繳納會費規定，修正分列為第

三項、第四項。 

 

增訂第五項，準會員轉換為個人會員規

定。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非血友病或類血友病病友之個人，於本章程

115年 00月 00日修正時，仍為本會個人會員

者，不受修正後第二項人數限制。 

增訂第六項，明定非血友病或類血友病病

友之個人會員，不因本次修正而影響其會

員權益。 

第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除準會員、贊助會員及

榮譽會員外，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

與罷免權，每一會員（會員代表）為一權。 

第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

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會員代表）為一

權。 

但榮譽會員、贊助會員及準會員無前項權

利。 

現行規定第二項為但書規定，應毋須單獨

另列為第二項，故予合併並改為除外規定

方式，在條文前段先予排除。 

另，配合第 7 條修正款次順序，調整陳列

順序。 

第九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

義務，但榮譽會員及具有低收入戶、中低收

第九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

義務。 

增訂榮譽會員及具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身份者，免繳納會費規定。榮譽會員乃

象徵性質之身分，有助於提升該員及本會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入戶身份者，免繳納會費。 形象，宜豁免其繳納會費義務。餘身份屬

經濟弱勢，亦宜豁免之。 

第十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

守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

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本會

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

議予以除名。 

前項之危害本會情節重大情事，由理事會認

定之。 

第十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

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

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

得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一項參考人民團體法第 14 條規定，作

文字修正。 

現行規定「危害『團體』情節重大」乃直

接引用人民團體法用語，宜改用「本會」

取代「團體」一詞。 

增訂第二項，俾使執行程序明確化。 

第十一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第十一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現行條文第一款「喪失會員資格」語意不

明。凡符合第 7 條所定申請入會資格，並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1、喪失第 7條所定申請入會資格者。 

2、連續三年未繳納會費者。 

3、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1、喪失會員資格者。 

2、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踐行入會程序及經理事會審核通過者，始

為本會會員，故入會後因事實變更而不再

具有原申請入會資格（身分）者，應不再

具有會員身分。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由第十二條移列，

以健全章程整體架構。 

第十二條 

會員出會或退會後，得重新申請入會。但因

前條第三款情事出會者，6 年內不得再入

會。 

經理事會審核准予重新入會者，應繳納當年

度會費與入會費後，始得行使會員權利。 

第十二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連

續三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因前二

款退會者，可重新申請入會，申請時應填具

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當年度

會費與入會費。 

分項列示原條文內容，以求明確易讀。 

申請退會及視為退會規定，移列第 11 條

規範之，以健全章程整體架構。增列「經

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6 年內不得再入

會」規定。凡經大會決議除名者，必因危

害本會情節重大，宜限制其再入會權利。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 

本會置理事十五人、監事五人、由會員（會

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

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

選出候補理事五人，候補監事二人，遇理

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

名單。 

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

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

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五條 

本會置理事十五人、監事五人、由會員（會

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

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

選出候補理事五人，候補監事一人，遇理

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

考名單。 

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

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

關核備後行之。 

 

 

 

侯補監事增加為二人，餘未修正。俾使有

監事請辭或經除名之後，監事會人數得維

持奇數，確保多數決之可能。倘遇有原正

選之監事自行辭職或經除名處分累積已達

三人情形，應屬特殊重大情事，宜提前改

選為佳。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六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1、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2、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3、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

職。 

4、聘免秘書長、工作人員。 

5、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

算。 

6、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六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1、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2、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3、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

職。 

4、聘免工作人員。 

5、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

算。 

6、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 22 條有聘免秘書長之規定，但本條第

四款未臚列，故增列之。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及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

 

分項列示原條文內容，以求各事項明確易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承理事長之命令處理本會事務。 

秘書長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任

之，並應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但秘書長之解

聘，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備。 

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職員擔任。且不得聘

僱現任理事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

親為工作人員。但於該理事長接任前已聘僱

者，不在此限。 

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

之。 

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

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並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但秘書長之解聘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備。 

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職員擔任。 

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

之。 

讀，並酌作文字修正。 

 

 

 

參考「社會團體工作人員管理辦法」第 5

條規定，增列現任理事長親友排外規定。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

酌作文字修正。依原文義，設委員會、小

沮，就要擬訂組織簡則，惟目前本會各委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組織，並得由理事會擬訂定其組織簡則，報

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組織，其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經主管

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員會、小組之成員多由理事兼任，人數

少、成員單純，暫無另訂組織簡則之必

要，故修正為「並得擬定」。以符現況。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

理事、顧問各若干人，其聘期與理事、監事

之任期同。 

本會創會理事長，提案經會員大會通過後，

得聘為本會榮譽理事長。 

第二十四條 

一、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

名譽理事、顧問各若干人，其聘期與理事、

監事之任期同。 

二、本會創會理事長，提案經會員大會通過

後，得聘為本會榮譽理事長。 

法規體制為條、項、款、目、小目等依序

層架，現行條文直接用「款」次分列，修

正為「項」次分列。 

第二十五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

事會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

事會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

 

第一、二項未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

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

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除法規另有規定外，第一項之會議得以視訊

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

之。 

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

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

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增訂第三項，參考人民團體法第 25條第 3

項規定，增列得以視訊會議方式召開。 

第二十七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除本章程或法令另有規定

外，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

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

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第二十七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

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

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行之。 

現行條文第一項與人民團體法第 27 條規

定門檻相同。 

現行條文第二項，係本會設立（籌設）之

初所預立之規定，惟本會已辦妥社團法人

登記多年，宜依現況修正。另原條文關於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本會章程之訂定與變更之決議，以會員（會

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四分之三

以上之同意行之 

本會之解散之決議，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

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會員三分之二

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而本會之解散以全體

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章程之變更另訂「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

『書面』之同意」門檻，相較最重大事項

「本會之解散」更嚴苛，顯不合情理，故

予刪除。 

第一項增列「除本章程或法令另有規定

外」，並將「章程變更」與「解散」決議

門檻，分項列示。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六個月各舉行會議一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六個月各舉行會議一

 

第一、二項未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

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

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除法規另有規定外，第一項之會議得以視訊

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

之。 

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

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

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增訂第二項，參考人民團體法第 25條第 3

項規定，增列得以視訊會議方式召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血友病協會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八月一日起草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一次籌備會議第一次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成立大會第二次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一次會員臨時大會第三次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十二日第四屆第三次會員大會第四次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八日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第五次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第六次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三月九日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第七次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十五年 XX月 XX 日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第八次修正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中華民國血友病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 

本會宗旨為：增進我國血友病及類血友病相關權益及福祉為目的，

包括但不限於推動病因發現、疾病預防及症狀治療等相關醫學研

究，提升醫療水準，增廣照護範圍，減少、改善因病引發之關節

變形、肌肉損傷等生理性、心理性傷害，提供弱勢病友或併有身

心障礙病友於往返醫療院所、醫療費用方面之經濟協助、補助、

救助、津貼，結合專業資源提供多元化社會支持與福利服務，及

其他可造福現有病友及未來潛在病友之事務。 

第 三 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並得依法設立分級組織。 

本會分級組織應加入為本會團體會員。 

第 四 條 本會會址設立於主管機關所在地，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

機構。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淮後行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 五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1、 舉辦血友病及類血友，家屬及關懷人士聯誼活動，藉此增進

友誼，交換各種防治心得。 

2、 傳播血友病及類血友病知識，促進衛生教育，加強防治效果。 

3、 促進各醫療機構建立良善之血友病及類血友病的醫療照護。 

4、 協助血友病及類血友病之相關醫學研究。 

5、 促進社會大眾對血友病及類血友病之重視、關懷與協助。 

6、 爭取及促進血友病及類血友病之相關權益及福祉。 

7、 加入世界血友病聯盟，促進我國與國外醫療研究機構之交流

與合作。 

8、 協助、補助、救助、津貼血友病及類血友病友進行改善或預

防病症、併發症之手術費用，及術後之肌肉力量復健療程往

返交通支出。 

9、 辦理其他符合本會宗旨之事務。 

第 六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閞依章程所訂宗旨、

任務主要為行政院衛生署。其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

指導、監督。 

第 二 章 會 員 

第 七 條 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個人、團體，得申請或被推薦加入本會。 

本會會員之種類及申請入會資格如下： 

1、 個人會員： 



1. 具完全行為能力之血友病或類血友病病友。 

2. 未具完全行為能力之血友病或類血友病病友為本會準會

員者，其法定代理人。 

3. 血友病或類血友病病友為本會會員者，其具完全行能力

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 

2、 準會員：未具完全行為能力之血友病或類血友病病友。 

3、 團體會員：依法登記、立案之公、私立機構或團體。其應推

派成員一人為代表，以行使會員權利。 

4、 贊助會員：熱心以出資、出力方式，贊助、支持本會推行會

務，惟無意願直接參與本會運作之個人或團體。 

5、 榮譽會員：凡對本會有重大貢獻之社會人士，或對血友病及

類血友病之研究有重大貢獻之醫學生物科技專業人員。 

每一血友病或類血友病病友，其法定代理人、配偶、二親等以內

血親或姻親，加入本會個人會員者，除未成年病友之父母外，以

一人為限。 

具第一項第一至四款之資格者，申請入會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

經理事會審核通過，並繳納入會費及當年度會費後，始具會員身

分。 

榮譽會員應經本會會員或第三人推薦，並獲其本人同意，送理事

會審核通過後，始具會員身分。 

第一項第二款之準會員，於其具有或恢復完全行為能力後，得單

獨向本會提交證明文件，由準會員轉換為個人會員。 



非血友病或類血友病病友之個人，於本章程 115 年 00 月 00 日修

正時，仍為本會個人會員者，不受修正後第二項人數限制。 

第 八 條 會員（會員代表），除準會員、贊助會員及榮譽會員外，有表決

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會員代表）為一權。 

第 九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但榮譽會員及

具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份者，免繳納會費。 

第 十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會員代表）

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本

會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前項之危害本會情節重大情事，由理事會認定之。。 

第十一 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1、 喪失第 7條所定申請入會資格者。 

2、 連續三年未繳納會費者。 

3、 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十二 條 會員出會或退會後，得重新申請入會。但因前條第三款情事出會

者，6年內不得再入會。 

經理事會審核准予重新入會者，應繳納當年度會費與入會費後，

始得行使會員權利。 

第 三 章 組織及職權 

第十三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會員代表）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



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名額、

任期及其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四 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1、 訂定與變更章程。 

2、 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3、 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4、 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5、 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6、 議決財產之處分。 

7、 議決本會之解散。 

8、 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之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決定之。 

第十五 條 本會置理事十五人、監事五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

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五人，

候補監事二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

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六 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1、 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2、 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3、 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4、 聘免秘書長、工作人員。 

5、 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6、 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七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五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

選舉一人為理事長。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

事會主席、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

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八 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1、 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2、 審核年度決算。 

3、 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4、 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5、 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十九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

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

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二十 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

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1、 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2、 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3、 被罷免或撤免者。 

4、 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本會置秘書長一人及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承理事長之命令處

理本會事務。 

秘書長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任之，並應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但秘書長之解聘，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備。 

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職員擔任。且不得聘僱現任理事長之配偶

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工作人員。但於該理事長接任前已聘

僱者，不在此限。 

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並得由理事會

擬訂其組織簡則，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顧問各若干人，

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本會創會理事長，提案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得聘為本會榮譽理事

長。 

第 四 章 會 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會召集，召集時除

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

（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除法規另有規定外，第一項之會議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

會員（會員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除本章程或法令另有規定外，以會員（會員代

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

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1、 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2、 理事、監事之罷免。 

3、 財產之處分。 

4、 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本會章程之訂定與變更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

席，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 

本會之解散之決議，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六個月各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

會議或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

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除法規另有規定外，第一項之會議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不得委託出席；理

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 五 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 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1、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伍佰元，準會員免費，團體會員新

台幣肆仟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2、 常年會費：個人會費新台幣伍佰元，準會員免費，團體會員

新台幣六仟元。 

3、 事業費。 

4、 會員捐款。 

5、 委託收益。 

6、 基金及其孳息。 

7、 其他收入。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 

第三十二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

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

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

主管機關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

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

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

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大會未能如期



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三十三條 本會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

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第 六 章 附 則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

變更時亦同。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本會會員大會通過，並報經內政部函准予備查。 


